
证券简称：和邦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０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１９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２６４

号文核准，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

亿元（含

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根据《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

４

亿元，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

１００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结束，发行总额为

４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１

、网上发行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６５３．３

万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１．６３％

。

２

、网下发行

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

３９

，

３４６．７

万元人民币，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９８．３７％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Disclosure

A22

信息披露

１

、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丹 郑彤

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２６７２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２６７２

传真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０３２９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０３２９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５７２＠ｈａｉｍａ．ｃｏｍ ０００５７２＠ｈａｉｍａ．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

元

） ８，４６１，３０２，３８２．００ １１，２１４，２９７，９１６．４４ －２４．５５％ １０，１８４，６４０，０３７．４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１６４，４７８，０４０．２７ ３３５，３０８，７７７．３６ －５０．９５％ ３７６，００５，７２１．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１４，７３１，４７２．００ １３０，２０４，９０８．４０ －１１．８８％ １３７，０２６，６２８．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１１９，７０４，０４２．５８ －８６６，９０３，３０５．４４ － １，５７５，５６４，７１６．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０．２０３９ －５０．９６％ ０．３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 ０．２０３９ －５０．９６％ ０．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５０％ ５．２８％

下降

２．７８

个百

分点

９．８６％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

２０１０

年末

总资产

（

元

） １２，６９０，１０６，４７１．３１ １３，０９９，８０７，９４５．３０ －３．１３％ １２，７３８，４６５，６３３．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

元

）

６，６８０，４５１，０８４．１７ ６，５００，５２０，５８０．９５ ２．７７％ ６，１９９，６０２，４３９．０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１０５，８２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９９，５３４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８．８０％ ４７３，６００，０００ ０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３７％ １０４，７０５，８３０ ０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０７％ ９９，８００，０００ ０

郑州市财务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０７％ ９９，８００，０００ ０

上海晟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９％ ７８，８００，０００ ０

海南家美太阳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４％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

武汉万利置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６５％ ７６，５００，０００ ０

徐菊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３，７１１，４７８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１９％ ３，１３２，７１１ ０

是晓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２，４９３，３５５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为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

；

前两大股东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

３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２

年，受国际经济持续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汽车市场由增量市场转为

存量市场。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１９２７．１８

万辆和

１９３０．６４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４．６％

和

４．３％

。

受限购及汽车消费结构日趋品牌化等因素影响，中国自主品牌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

的挑战，自主品牌占有率下降了

０．４％

，自主品牌乘用车

２０１２

年共销售

３１５．１１

万辆，同比下降

０．２％

。

本报告期，公司因市场及产品结构调整等因素导致产销同比下滑；但在新产品研发、节

能技术创新与应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主要包括：

（

１

）新产品研发快速推进，产品规划已明晰，产品的更新换代将进入良性投放期。

Ｍ３

、

Ｓ７

和高端品牌

Ｍ８

将于

２０１３

年陆续投放市场。

（

２

）发动机研发稳步推进，新技术规划、节能技术规划的成果将在新车型上逐步应用。

（

３

）海口基地第三工厂已完成试制车间、涂装车间、公用设施等项目建设并投入使用，

焊装车间已基本完成厂房建设，提高了公司的制造规模和整体竞争力。

（

４

）拓展汽车产业链金融，全力推进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积极发展电票业务和基于产业

链的贴现业务，为汽车产业链上下游构建融资平台，助推主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６

，

１３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２４．５５％

；营业利润

３１

，

４３６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４４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５０．９６％

。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有：

（

１

）受汽车市场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的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２２％

。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新增一家合并报表单位———海南海马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海马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附件用品、汽车制造与检测设备工装，以及

汽车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海马品牌汽车、福仕达品牌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附件用品、

汽车制造与检测设备工装的销售及售后服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内与汽车行业相

关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等。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景柱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３４

亿元的综合授信。 其中：向光大银行海口分行追

加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６

亿元，向中国银行海口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８

亿元，向招商银

行海口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

２０

亿元。

１

、授信品种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进口开证、汽车全程通等。

２

、授信期限：一年，自公司与各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协议之日起计算。

３

、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３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八届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４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７

人，授权委托

１

人，符合法定人数。 韩旭因公

务原因未能出席，授权委托徐兴尧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景柱董事长主持，公

司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对年审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听取了独立董事徐兴尧、韩旭、魏建舟的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会议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计划》，并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未达到

２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六条关

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不符合可进行利润分配的条件。

综合当前经济形势和公司实际情况，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会议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亦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和

投资并滚存至以后年度分配。

四、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

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五、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

告摘要》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六、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募集资金专项审核报告》）

七、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

明》。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八、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部分逾期三年以上及确认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共计

２０４

，

０６７．１２

元进行核销

处理。

九、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审计机构续聘及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

计报酬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为

５０

万元。

十、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同意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为一年。

十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并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十二、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计

划》。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计划》）

十三、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４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八届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监事会八届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并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三、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他

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１

、公司已根据相关监管部门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

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公司资

产的安全和完整。

２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机构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并独立开展工作，

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没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情形发生。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

四、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五、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应收款项核销，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

规，同意对议案所述应收款项进行核销。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三次次会议决议，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４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５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

７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八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计划；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６

、关于审计机构续聘及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独立董事徐兴尧、魏建舟、韩旭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方式：亲自到公司证券部办理，或以信函方式办理。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８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３０

至

１７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海口市金牛路

２

号（邮编

５７０２１６

），公司证券部。

５

、联 系 人：郑彤 谢瑞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２６７２

传 真：

０８９８－６６８２０３２９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本次会议的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７２

；投票简称：海马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表示对所

有议案的统一表决），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

体如下表：

公司简称

议案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价

格

海马投票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一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计划

１．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二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５．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六 关于审计机构续聘及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的议案

６．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七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００

元

海马投票 议案八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８．００

元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４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海马汽车”

Ａ

股的深市投资者，对公司全部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７２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②

股权登记日持有“海马汽车”

Ａ

股的深市投资者，对议案一《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计划》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７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

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

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３

、查询投票结果的操作方法

股东可在完成投票当日

１８

：

００

时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页，使用“投票查询”

功能查询个人的投票结果。

查询投票结果时需输入您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并输入“服务密码”，此 “服务密码”

与互联网投票时使用的“服务密码”为同一密码，未申请“服务密码” 的股东请在使用该功

能前提前申请。

“投票查询”功能既可以查询互联网投票记录也可以查询交易系统投票记录。

４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股东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方式中只能选择一种行使表决权。 对于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２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至

８

项中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

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对议案

１

至

８

中已投票表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

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１

至

８

中的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则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

３

）互联网投票时间不受交易时段限制，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之间都可以投票。

（

４

）通过交易系统对议案投票时，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多次申报的，以

第一次申报为准。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

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海马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审 议 事 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工作计划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６

关于审计机构续聘及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酬的议案

７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海 马 汽 车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２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８

本次公告

(2013-073)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4

月

23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4

月

26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3-073)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4

月

23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4

月

26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05846�

16.36129�

24.22094�

11.79463�

9.29081�

10.91929�

9.32661�

9.98110�

7.83038�

�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４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接到河南省弘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

公司成为连霍高速公路洛阳至三门峡（豫陕界）段改扩建工

程路面工程

ＬＭ－５

标段的中标单位，中标价

２７７７８６３８７

元（中标金

额占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４．２６％

），工期为

８６２

日历天。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 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

约担保和信用保证金后，将签署工程施工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８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３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迟披露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披露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季报，

由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文件未准备齐的原因，无法如期披露。 经公

司申请，现将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相关公告

披露日推迟一天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ｕａｅｅ．ｃｏｍ

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

ｗｗｗ．ｍａ－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３

楼，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９１９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１５

号，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１９１７８８８

杨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Ｗ３１３ＳＨ１０Ｇ１８３２

】

广州市海珠区穗龙一街

６

号

１１９

平方米

房产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

８６．３９４６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６０

】

中铁资源苏尼特左旗小白杨矿业有限

公司

２５％

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６７３０．３７２８

万元债权

６０９４１．１２ ４６８８３．４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煤田勘探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

产经营

）

１９５５６．４０００

【

Ｗ３１３ＳＨ１０１１０６２

】

翔升

ＸＳ１６５００－０２

在建成品油

／Ⅱ

类化

学品船

注册资本

：

万元

经营范围

：

ｎｕｌｌ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６０

】

中铁资源苏尼特左旗小白杨矿业有限

公司

２５％

股权及转让方对标的企业

６７３０．３７２８

万元债权

６０９４１．１２ ４６８８３．４４

注册资本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煤田勘探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

产经营

）

１９５５６．４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７

】

四川东方幸运城会议度假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３４０６．６３ ２２２５０．３４

注册资本

：

１０１７５．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住宿

、

饮食业

、

娱乐业

（

经营项目及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零售烟草

；（

以下不

含前置许可项目

，

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

）

商务服务业

；

商品批发与

零售

。

２２２５０．３７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８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３７１％

股权

１４６４０．００ １４６４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１６７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证券经纪

；

证券投资咨询

；

与证券交易

、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

；

证券承销与保荐

；

证券自营

；

证券资产管理

；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

为期货

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

１４６４０．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６

】

上海中科国嘉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５％

股权

７５７．４３ ５６７．３４

注册资本

：

６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在电池

、

电子产品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电子产品

、

电池销售

，

计算机软件开发

，

集成电路设计

。 【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

许可证件经营

】

３５．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９

】

上海振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

１２．４０ １０．００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务咨询

（

除经纪

），

市场营销策划

，

会展会务服务

，

企业形

象策划

，

投资管理

（

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２．０００７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５

】

上海兴南混凝土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及

转让方对上海兴南混凝土有限公司

４８６．９４８００１

万元债权

４５１１．６９ ２５３４．２５

注册资本

：

２５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

预拌砼

、

预应力下水管及售后服务

（

涉及许可

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１１２０．５１１５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４

】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２８２８．４０ １８６１０．７０

注册资本

：

１７６８．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编辑出版

《

玻璃纤维

》

杂志

；

新型建材职业技能鉴定

。

一般经

营项目

：

工业贵金属研究

、

开发

、

销售及其相应的进出口业务

（

以资格证书核定范围为

准

）；

建筑材料

、

玻璃纤维

、

复合材料及制品的检测服务

；

发布印刷品广告

；

无机非金属

材料

、

新型建筑材料的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及实业投资

；

设备租赁

、

自有房屋租赁

。

１８６１０．７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２

】

郯城新兴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２９．２％

股权

１９４３５．５４ １５０６３．０２

注册资本

：

１０８０１．５５

万元

经营范围

：

生产新型建筑装饰材料及装饰材料用纸

、

高档包装纸制品

；

销售自产产品

６０１１．００００

【

Ｇ３１３ＳＨ１００６７５３

】

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１２６００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１３．１２５％

）

８０２２１４．６３ １４４１３５．６１

注册资本

：

９６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建设

、

经营电厂

（

站

）；

电力及能源配套设备制造

、

加工

、

销售

；

电力技术开

发

、

技术咨询

；

电力配套工程设计

；

物业管理

。

１８９２５．２００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１

２００７

年购置

ＤＺＬ２１－１．６－

Ｂ０１７５ＡＩＩ

锅炉及附属

－１

７６．７８１３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２００７

年购置

ＤＺＬ２１－１．６－Ｂ０１７５ＡＩＩ

锅炉及附属

－１

。

６９．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２

２００７

年购置

ＤＺＬ２１－１．６－

Ｂ０１７５ＡＩＩ

锅炉及附属

－２

７６．７８１３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２００７

年购置

ＤＺＬ２１－１．６－Ｂ０１７５ＡＩＩ

锅炉及附属

－２

。

６９．２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３

２００８

年 购 置

ＤＺＬ４．２ －

１．２５－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１４．３７５２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２００８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２５－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

１２．９４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４

１９９９

年 购 置

ＤＺＬ４．２ －

１．２５－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４．７２６１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１９９９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２５－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

４．２６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５

２００４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

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８．８６１４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２００４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

７．９８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６

２００６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

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１１．８１５２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２００６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

１０．６４

１２０１ＣＳＷ２０１３０４２３００７

１９９９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

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４．７２６１

天津市宝坻区供热管理所持有的

１９９９

年购置

ＤＺＬ４．２－１．０－９５１７０ＡＩＩ

锅炉本体

。

４．２６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９－２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４．５３％

股权

２１７９４．７４

注册资本

：

８１３７．９３１６

万元

。

经营范围

：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

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仪表

、

备品备件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

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

）；

开展本企业中外合资经营

、

合作生产及

“

三

来一补

”

业务

；

泵制造

；

普通货运

；

金属材料

、

铸造材料

、

五金

、

交电

、

水暖器材的批发

、

零

售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化工产品销售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效

期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４８１２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９１－２

天津津投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３３．３％

股权

１４２４．５７ １３９６．９７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

、

选择保险人

、

办理投保手续

；

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进行索赔

；

再保险经纪业务

；

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

防损或风险评估

、

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

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４２４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０８

天津市长芦智美数码技术

有限公司

３５．３１％

股权

３５２３．４１ ５３０．２２

注册资本

：

５２４

万元

。

经营范围

：

技术开发

、

咨询

、

服务

、

转让

（

电子与信息的技术及产品

）；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

文化体育用品

（

音像制品除外

）、

工艺美术批发兼零售

；

广告业务

；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

其他印刷品印刷

（

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图文制作

；

防伪技术产品生产

、

销售

；

机械设备

、

电子产品

、

液压设备及配件销售

、

维修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

定办理

。

１８８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７０６

内蒙古滨海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０％

股权

２６３６０８．２ １５８４６．３９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对能源

、

交通

、

市政建设

、

公用事业

、

建筑业

、

房地产业

、

高新技术产业及餐饮娱乐业投资

；

房地产开发

；

经销建筑材料

、

装饰装潢材料

、

机电产品

、

五金交电

。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

、

未获许可不得生产

经营

）

１５８４．６３９

Ｇ３１３ＴＪ１００２６８７－３

天津天保百恒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００％

股权

８２０７７．４５ ８２０７７．４５

注册资本

：

７３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以自有资金对酒店行业

、

房地产行业

、

高科技行业进行投资

，

城市基础设施开

发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

在有限期限内经营

，

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

６６４８２．７３４６

欲了解详细信息

，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ｔｐｒｔｃ．ｃｏｍ

。

联系地址

：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

１０３－１

号

，

联系电话

：

０２２－５８７９２８８１

，

联系人

：

胡先生

。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恒）通知，中

海恒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２４

，

１００

，

２７３

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质押给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中海恒将上述质押股份中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目前，中海恒持有本公司股票共计

２３８

，

１０３

，

４５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６．４９％

，此次解除只要

后，中海恒质押股票总计

２２５

，

９８０

，

２７３

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的

９４．９１％

。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历史背景

根据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九洲化纤工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洲化纤”）、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相关协议，本公司拟收购九洲化纤和海南中恒实业

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浙江绍兴兴虹化纤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虹化纤”）

８１％

股权和

１０％

股权，并预付

了股权转让款。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述收购协议终止，转让方应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前向本公司返还已支付

的股权转让款

１９

，

３６０

万元。 其中：九洲化纤应向本公司返还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应向本

公司返还

２

，

３６０

万元。目前本公司已收到海南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３６０

万元。九洲化纤未能履约返还股权

转让款，为保证本公司利益，公司已将九洲化纤持有的兴虹化纤的全部股权进行了质押。

２

、最新进展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与九洲化纤及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共同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公司与九洲化纤签署偿还协议（以下简称“偿还协议”），上述协议约

定：九洲化纤将所持有兴虹化纤的全部股权转让国大集团，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鉴于九

洲化纤尚未返还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与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九洲化纤同意国大集团依据本协议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全部用于清偿其对公司的债务，并由国大集团直接向公司以资产或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在

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九洲化纤向国大集团转让股权所得对价全部由公司享有，同时公司不再向九洲化

纤追索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欠款本金及其利息， 即九洲化纤应返还公司款项及其利息全部由国大集团所支付对

价进行冲抵。

３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

关协议的议案”（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此次交易属

于公司正常的经营决策，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５

、本次交易所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三方协议需国大集团所属国资管理部门作出批准文件，三方协

议及偿还协议还需经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通过后，方能正式生效。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３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乐毅

注册资本：贰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６２

公司主营业务：酒店管理服务，日用百货、针纺织品、服装服饰销售等

公司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６

日

国大集团是由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信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等组建的浙江省属国有控股企

业，拥有下属企业

８８

家，参股企业

４

家，合并总资产、营业收入双超百亿。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大集团

有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

１２

，

８９９

，

１０７

，

２６３．１８

元，净资产为

１

，

２３７

，

７０５

，

７８１．２５

元，收入总额

１２

，

９４１

，

９４７

，

４６５．２３

元，净利润为

５２

，

１６２

，

９９７．１５

元。

２

、交易对方：绍兴九洲化纤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经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住所为绍兴生态产业园，公司

法人代表为田雷，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ＤＴＹ

丝、

ＦＤＹ

丝纺织服装开发、生产、

销售。

３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国大集团、九洲化纤签署的三方协议内容

（

１

）九洲化纤将持有的兴虹化纤全部股权转让给国大集团，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

（

２

）协议生效

１０

个工作日内，国大集团支付

５００

万元定金，股权转让价款支付以完成并满足下述交易

条件为前提：九洲化纤完成对兴虹化纤的资产负债剥离、税务清缴、地块改性以及拆迁安置工作。

（

３

）鉴于九洲化纤尚未返还公司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欠款，九洲化纤同意国大集团依据本协议支付的股权转

让价款全部用于清偿其对公司的债务，并由国大集团直接以持有的资产向公司支付，国大集团用于支付

股权转让对价的资产价格按市场价确定，如各方对市场价有分歧，以评估价为最终的价格。 此外，国大集

团还保留以现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权利。

（

４

） 国大集团承诺在上述协议交易前提条件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与公司签署对价资产转让协

议，并按该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支付价款及相应资产交付。

２

、公司与九洲化纤签署的偿还协议内容

在三方协议生效之日起，九洲化纤向国大集团转让股权所得对价

２０

，

５００

万元全部由公司享有，同时

公司不再向九洲化纤追索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欠款本金及其利息， 即九洲化纤应返还公司款项及其利息全部由

国大集团所支付对价进行冲抵。 公司承诺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及时解除绍兴兴虹化纤工业有限公司的股

权质押登记。 如三方协议终止，九洲化纤仍然承担向公司偿还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及其利息的义务。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着将妥善解决与九洲化纤历史遗留债务问题的目的签署相关协议。 此次交易顺利完成可以

优化公司财务结构，同时会产生约

３５００

万元的一次性收益。 公司未对九洲化纤

１７

，

０００

万应收账款计提减

值准备。

五、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取得政府相关部门审批，因此本次交易在生效、具体方案等方面均存在着一

定的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

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报刊和网站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欣先生辞

职报告，李欣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特此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虹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七届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以邮件

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根据董事长贾岩燕先生的提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７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回收九洲化纤欠款相关协议的的议案》，

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